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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地图管理办法

（2003 年 3 月 20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62 号公布 2024

年 7 月 29 日第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

2024年 9月 1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24号公布 自2024年 11

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图管理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

益，促进地图市场健康发展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地

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向社会公开的地图的编制、

审核、出版、展示、登载、生产、销售、进口、出口和互联网地

图服务以及监督检查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地图包括：

（一）纸质、布质等介质地图；

（二）电子地图、互联网地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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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图书、报刊、文件材料、宣传品、视频影像中插附

的地图；

（四）各类产品附着的地图图形及其他形式的地图。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省地图

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。宣传、网信、旅游文化、教育、商务、市

场监管、通信等部门和海关按照职责分工，协同实施本办法。

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国

家版图宣传教育，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。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学校应当依法将国家版图意识教育纳入

中小学教学内容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向

社会公布公益性地图，供无偿使用，并加强规范使用公益性地图

的宣传和引导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收

集与地图内容相关的行政区划、地名、交通、水系、植被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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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、居民点等的变更情况，用于定期更新公益性地图。有关部

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更新资料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工作的统筹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，

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本级节点的建设、数据更新、运行维护和应用

推广，推动地理信息数据开放共享，提升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

和水平。

第七条 从事地图编制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

绘资质证书，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地图编制工作。

第八条 本省鼓励编制和出版符合标准和规定的各类地图

产品，支持地图技术创新和发展，促进地图服务在位置服务、平

台经济、智能网联汽车等多种领域的深层次应用。

第九条 编制地图，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地图编制标准，遵守

国家有关地图内容表示的规定。地图上地名的表示应当符合地名

管理的要求。

地图上不得表示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；



海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（二）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；

（三）属于国家秘密的；

（四）影响民族团结、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表示的其他内容。

第十条 海南省地图，必须包括南海诸岛。南海诸岛既可以

包括在正图内，也可以作附图。完整表示海南岛的区域地图，必

须附“南海诸岛”附图。以下情况除外：

（一）图名明确为海南岛的地图；

（二）图名明确为南海北部、西部等涉及南海四至范围的局

部地图；

（三）不以中国为主要表现地的区域地图。

南海诸岛作为中国地图或者其他区域地图的附图时，一律称

“南海诸岛”；作为海南省地图的附图时，附图名称为“海南省

全图”。

南海诸岛地图应当表示东沙、西沙、中沙、南沙群岛以及曾

母暗沙、黄岩岛等岛屿岛礁。未表示国界或者领土范围的，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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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南海诸岛岛屿岛礁。南海诸岛的岛礁名称，按照国务院批准

公布的标准名称标注。

南海诸岛作为专题地图的附图时，可简化表示相关专题内

容。

第十一条 向社会公开的地图，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

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。

下列地图不需要审核：

（一）直接使用自然资源、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提供的具

有审图号的公益性地图；

（二）景区地图、街区地图、公共交通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

地图；

（三）法律法规明确应予公开且不涉及国界、边界、历史疆

界、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的地图。

地图审核不得收取费用。

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

图的审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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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要表现地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图；

（二）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授权或者委托审核的地图。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主要表

现地在本行政区域内不涉及国界线的地图。

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不设区的地级

市及县级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主要表现地

在本行政区域内不涉及国界线的地图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地图审核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地图审核申请表；

（二）需要审核的地图最终样图或者样品。用于互联网服务

等方面的地图产品，还应当提供地图内容审核软硬件条件；

（三）地图编制单位的测绘资质证书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提供前款第三项规定的测绘资质

证书：

（一）进口不属于出版物的地图和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；

（二）直接引用古地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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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使用示意性世界地图、中国地图和地方地图；

（四）利用自然资源、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具有审图号的

公益性地图且未对国界、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、重要地理信息

数据等进行编辑调整。

利用涉及国家秘密的测绘成果编制地图的，还应当提交保密

技术处理证明。

申请人可以通过海南政务服务网、邮寄或者现场提交的方式

将送审材料提交至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 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

地图审核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定。

时事宣传地图、发行频率高于一个月的图书和报刊等插附地

图的，应当自受理地图审核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决

定。

应急保障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地图的，应当即送即审。

第十五条 送审地图符合规定的，由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

息主管部门核发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图号；送审地图不符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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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，核发地图审核不予批准文件并书面说明理由，告知申请人

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第十六条 经审核批准的地图，应当在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

形的产品的适当位置显著标注审图号。属于出版物的，应当在版

权页标注审图号；没有版权页的，应当在适当位置标注审图号。

属于互联网地图服务的，应当在地图页面左下角标注审图号。

已审核批准的地图或者附着地图图形的产品，再次出版、展

示、登载、生产、进口、出口且地图内容发生变化的，申请人应

当重新向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提出地图审核申请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、展示、登载、销售、

进口、出口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地图，不得携带、寄递

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地图进出境。

进口、出口地图的，应当向海关提交地图审核批准文件和审

图号。

第十八条 本省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开展地理

信息开发利用和增值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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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互联网上传标注含有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在地图上不得表示的内容。

互联网应用程序引用地图的，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注

明地图来源和审图号。

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对在工作中获取的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的信息，应当保密。

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

会同商务主管部门在会展活动开始前向主办单位、会展服务单位

和参展单位告知正确使用地图的有关要求。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

会同宣传、网信、旅游文化、教育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通信等部

门和海关建立地图联合监管工作机制，依法加强对地图编制、出

版、展示、登载、生产、销售、进口、出口及互联网地图服务等

活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测绘法》《地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